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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拟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4元（含税）。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欧普照明 603515 不适用

（二）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斯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3栋

电话 021-38550000（转6720）

电子信箱 Public@opple.com

（三）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欧普照明定位于绿色节能智慧照明企业，主要从事家居照明灯具、商用照明灯具、光源及控制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逐步转型

为照明系统及集成家居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2、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以渠道下沉拓展销售触角，以整体方案体现增值服务，以多元渠道打通线上线下，以海外拓

展扩大品牌影响。公司基于丰富的产品类型，选择了“自制+OEM” 相结合的方式，紧跟市场动向、严抓生产控制、加强研发投入，满足市场

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

3、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照明行业按照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分类如下：

照明行业产品及应用领域分类

从产品类型来看，照明器具可分为光源、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公司主要产品为光源和灯具，同时也提供照明整体解决

方案。

从应用领域来看，照明行业可分为通用照明领域和特殊照明领域。 通用照明包括家居、商店、办公、酒店、市政设施、工业、景观等常见

的场景；特殊照明包括汽车、应急灯等专业领域。 从公司产品特性和应用领域来看，公司属于通用照明类企业。

就照明行业而言，上游行业主要涉及LED芯片、电子元器件、塑胶、五金、包装材料等原材料提供商。 一方面，照明应用厂商销售规模的

扩大，将刺激其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上游厂商的销售增长。另一方面，照明应用厂商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因此能够感知消费

者的需求变化，从而融入其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之中，新产品的应用开发必然对原材料性能提出新的要求，该等信息反馈至上游厂商，促进

上游厂商技术水平的提高。

通用照明行业的下游应用领域，室内主要包括家庭住宅、办公楼、商店、工厂等；户外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升级，个性化、特殊需求不断

涌现，这些都将推动通用照明市场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照明产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国。 面对全球半导体照明数字化、智能化以及技术交叉、跨界融合、商

业模式变革等发展趋势，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完善等重要挑战。基

于此，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不断突破，

形成1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的LED照明企业，培育1-2个国际知名品牌，10个左右国内知名品牌；产业集中度（即：排名前10名的企

业产值之和在整体产值中的比重）达15%；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引导、鼓励LED照明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龙头企业；引导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促进特色化发展。

（四）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7,333,445,311.85 6,306,159,478.53 16.29 5,166,598,654.79

营业收入 8,003,869,732.64 6,957,046,207.80 15.05 5,476,638,64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9,223,477.11 681,100,405.73 32.03 506,456,84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396,519.13 581,620,047.35 2.54 416,794,53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37,272,762.68 3,634,387,746.28 19.34 3,131,561,97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1,051,834.15 1,004,383,608.03 -38.17 1,160,046,16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0.90 32.22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 0.90 32.22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7 20.22

增加2.45个百分

点

21.64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82,757,714.83 2,044,906,116.08 2,059,775,658.19 2,416,430,24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0,166,631.74 287,762,233.49 212,350,933.91 328,943,67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6,219,646.66 216,485,341.07 147,125,171.26 196,566,36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6,917,466.30 254,589,796.37 130,236,003.61 453,143,500.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6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80,357,143 348,214,286 46.05 348,214,28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马秀慧 32,571,428 141,142,856 18.67 141,142,8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耀海 31,526,537 136,614,994 18.07 136,614,994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482,500 26,527,012 3.51 0 无 0 其他

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46,501 12,119,300 1.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

合

4,735,005 5,320,721 0.70 0 无 0 其他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1,185,180 5,135,779 0.68 0 质押 5,135,77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

金

2,613,422 4,707,900 0.62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3,855,706 0.51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484,234 3,398,631 0.45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山欧普、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04亿元，同比增长15.05%；实现利润总额10.42亿元，同比增长3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99亿元，同比增长32.03%。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及经营亮点回顾如下：

1、照明板块

（1）家居照明业务

2018年，面对房地产下行压力及消费者购买渠道的多元化趋势，公司迅速应对市场变化，积极推进渠道能力转型，全面夯实在零售渠

道及流通渠道的综合竞争力。

① 零售渠道

公司以消费者为核心，全面赋能经销商由“坐商” 向“行商” ，“卖产品” 向“卖方案” 的经营模式转型。 一方面，公司对经销商进行

分级分类管理，积极推动优质门店通过持续性的消费者互动、精准的主动营销策略抢占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公司协助终端打造场景化的

展示方式、标准化的服务体验、个性化的灯光设计，为消费者提供整体家居照明解决方案。 并且，公司持续丰富产品组合，满足消费者在不

同装修阶段的产品需求，进一步增强经销商的盈利能力。

② 流通渠道

2018年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流通渠道的管理体系建设，如：细化业务代表职责及考核要求、严格执行终端网点的市场标准、强化市场稽

核管理的体系化建设等，全面打造渠道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同时，公司通过极致性价比的产品组合、持续精准的展示物料投放，实现网点的

有效覆盖，并提升欧普照明产品及品牌的市场曝光度。 截止至2018年底，流通网点数量超过10万家。

③ 线上渠道

2018年行业线上流量增速承压，竞争激烈。 公司基于多平台、多品类的战略布局，配合策略性的产品价格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及持续

性的渠道精准投放，实现电商业务的份额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电商业务销量位居行业前列，且“双11”活动销量连续第六年获得照明家装

行业第一。

在业绩稳定增长的同时，公司不断夯实供应链、物流、配送等服务能力的建设。2018年公司新建吴江自动分拣流水线、新增广东电商仓

库，大幅提升配货的准确性及订单的配送速度，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另外，为更有效的服务于电商平台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公司

持续优化升级订单管理、商品管理、运营分析等系统建设。 并基于多维度的分析报告，提升运营决策效率，建立电商业务系统化、数据化的

经营管理体系。

（2）商用业务

公司凭借深入的行业研究、强大的产品定制能力、专业的供应链及售后服务体系在商用照明市场受到广泛认可。 2018年，公司持续提

升经销商中小项目的综合服务能力，并重点聚焦于细分行业，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及照明需求，提供差异化的照明解决方案，全面提升用

户的商业价值。期内，公司在各细分行业持续输出多项标杆性项目，分别为小米集团、上海国际结算中心、中国平安集团等总部大楼提供绿

色、节能的办公照明环境；为盒马鲜生、海屯生鲜等新零售超市提供商超照明解决服务方案；为沈阳地铁、上海地铁5号线等市政工程提供

照明设备；为三一集团、海螺水泥的工业厂房提供灯具产品的替换升级。

多年来公司持续建立在建筑设计院、设计师群体中的品牌影响力，连续六年携手“祝融奖”中国照明应用设计大赛，通过“欧普与大师

有约” 、“寻迹”等活动，与上万名全国设计师分享在照明应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前瞻性的研究。 同时，公司连续三年参与由中国建筑装饰

协会发起的建筑装饰蓝皮书的巡回全国论坛，与多家大型建筑装饰企业深度沟通并促成战略合作，体现出欧普商用照明在多领域的差异

化照明解决方案能力。

（3）海外业务

基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市场容量及经济水平，公司重点聚焦于人口基数大、基础建设及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并始终坚持自主品牌的

发展战略。 在重点市场，公司持续深耕本地化运营，建立与经销商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2018年公司在欧洲、中东、南非、印度、印尼等地均

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新兴市场，公司逐步加大品牌投放及产品开发，积极开拓渠道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相继为海外企业办公大楼（如：华为沙特总部大楼）、大型连锁零售商（如：南非连锁商超SPAR）、医院（如：BHU�

hospital� TATA� trusts）、机场（如：缅甸仰光国际机场）等商业公共环境提供舒适、高效、专业的照明环境。 同时，在欧洲地区，公司成功

进入法国、希腊、瑞典、挪威等市场，并推出便捷灵活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快速打入当地办公、学校等商用照明环境。

（4）到家服务平台

2018年，到家服务平台聚焦重点城市，成立6个城市服务中心，并以服务中心为载体，从筛选核心师傅、提升服务标准、建立系统管控、

到追踪服务评价等方面持续优化到家服务平台。期内率先在上海、长沙开通面向终端用户的灯具安装、清洗、维修、换新服务。截止目前，欧

普到家平台注册师傅超过50,000名。

2、家庭硬装（非照明）板块

（1）电工转换器业务

2018年公司成立了电工转换器事业部，统筹规划电工产品（艺术开关、排插、断路器）的品类布局、技术创新、价格管理、质量及成本控

制，构建了专业化的产品管理体系，实现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针对不同的渠道布局及市场类型，电工转换器事业部制定了差异化的

产品发展路径及商业政策，实现电工品类在各渠道之间的协同发展。

公司通过持续丰富艺术开关、排插、断路器等品类，与照明产品的销售形成有效联动，提升整体业务的盈利能力。 未来，在智慧照明的

趋势下，公司将结合照明产品在家用、商用环境中的使用需求，为用户打造最懂光的智能控制开关产品，进一步促进开关与照明产品的融

合。

（2）集成整装业务

2018年，集成整装业务重点聚焦于室内空间的设计及改造，在原有集成墙面、集成吊顶、地板、晾衣架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百变墙柜、

标准背景墙等品类，逐步完善家居配套产品。 同时，在渠道拓展方面，充分发挥现有照明渠道优势，不断提升重点市场的网点覆盖。 公司未

来将通过拓展集成整装业务，逐步提升一站式服务能力，实现对照明业务的有效带动。

3、智慧照明

公司坚定智慧照明的战略发展方向，以照明应用为核心，打造欧普智慧照明生态圈。基于多年来在物联网、云技术、智能算法及各种有

线和无线通讯技术（如：WIFI、蓝牙Mesh、Zigbee等）的积累，公司智能照明产品通过云管端（云：云平台，管：行业应用，端：智能终端）全

面完成了与国内外主流技术平台的互联互通，引领照明行业在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截止至2018年底，公司智能照明产品（含智能控制模

块）的销售额占比已超过20%。

在智能家居领域，公司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聚焦于打造兼顾实用性、便利性与趣味性的智能化单品，为用户提供从单灯智能控制到

场景化的全屋智慧家居解决方案。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与多家平台企业在智能领域的跨界合作。报告期内，与华为深入合作，在实现技术层面互联互通的基础上，进一步

将智能产品融入华为官方线上、线下商城渠道，共同打造智能家居生态系统。 并且，公司将携手华为在智慧城市等领域挖掘更多的合作机

会。

在商业智能照明领域，公司全面坚持智控系统的自主开发，开放与第三方平台的兼容，并率先在业内实现了蓝牙无线系统与有线系统

的完美融合，有效促进了智控系统在商用环境中的普及应用。另外，围绕细分行业的照明应用技术需求，公司打造了不同的技术服务能力，

使其可兼顾有效的智能基础建设及局部灵活性的要求。

在智慧城市领域，公司开发了整合智慧安防、5G通信微基站、充电桩管理、公共广播、环境监测等多功能的灯杆产品，并以此为载体，

打造了基于NB-IOT窄带物联网技术的路灯控制平台，更好得满足了智慧城市的城市管理需求。 期内，公司在苏州实施了NB-IOT单体路

灯控制系统项目，涉及超过1万台智慧路灯的应用。

4、技术创新

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照明应用理念，立足于光的本质，引领照明产品从“LED节能照明时代” 进入“LED优质照明时代” 。 基

于多年来对光谱的深入研究，公司于2018年正式推出“真彩光”光谱，为消费者提供更清晰、更舒适、更健康的视觉体验。

2018年，公司在透镜技术、核心部件自制、平台化等方面均实现技术突破，进一步引领市场发展。在透镜技术方面 ，新推出的微棱镜反

射技术、精·灵透镜技术，在节能、环保、发光效果及成本上具备显著优势，并可广泛应用于射灯、筒灯、天棚灯、投光灯、家居装饰灯及道路

照明产品中。

在户外照明产品方面，公司持续加大对核心部件及技术平台的研发投入，自主开发了路灯智能电源和太阳能控制器，进一步完善了户

外路灯关键部件的知识产权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开发的中高端路灯、超大功率投光灯系列，为公司在大型户外照明应用领域（如：新

农村、街巷、园区、市政道路、隧道等）开辟了新的业务机会。

5、智能制造

2018�年公司持续推进垂直供应链的整合，通过投产自动喷涂产线、建造广东崖门电镀工厂，逐步打造灯具的表面处理能力及元器件

加工能力，在实现制造降本、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在规模化生产方面，公司自2013年起持续导入自动化产线，在光源、筒射灯、吸顶灯、电工等品类上引入多个自动化组装机器人及多套

自动与半自动设备。 截止至2018年底，工业机器人的装机数已超过400台，大幅减少了产线的用工人数，提升了生产效率，凸显制造端的规

模化优势。

在仓储物流方面，公司引入了智能化仓储控制技术，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出货效率及平面仓储量，为未来构建仓储与

物流的智能化体系奠定了基础。

6、品牌建设

随着公司产品逐步多元化、市场趋于国际化，对品牌形象提出了新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启动了“品牌大理想” 工作 ，对品牌进

行了重新梳理及定义。最终，确定了以“生命力、自在、创新”为核心的品牌理念，并于2019年3月正式对外发布了“超越所见See� Beyond”

的品牌标语，将以此引领未来若干年的品牌建设，致力于将欧普照明打造为引领行业发展、创造行业价值，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渠道创新，为消费者打造舒适、自在光环境的全球照明领袖品牌。

2018年，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线上线下整合营销传播方式，多维度提升消费者对欧普照明品牌的认知度。 在线下，公司统筹投放高品质

的户外机场及高铁媒体广告，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南京等重点城市；在线上，顺应互联网时代媒体趋势，公司通过社会化营销手段、

网络视频广告、搜索引擎广告等方式将年轻化、智能化的品牌形象触达消费者。 同时，为推广公司专业化的品牌形象，公司于2018年3月和

10月相继参与了德国法兰克福照明展及中国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等国际展会，进一步增强欧普照明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接连斩获多项殊荣，分别荣获“中国百强企业 ” 、“亮点奖2018年度中国灯饰照明行业———行业领袖品牌” 、“2018中

国好公司 ” 、“最具长期投资价值上市公司” 、“中国智造金长城奖最具成长性企业”等奖项，全面彰显公司在行业及资本市场的品牌影响

力。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

2、“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

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 并

入“其他应收款”列示；

4、“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

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5、“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

6、“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

7、“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

款”列示。

8、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付

票据、应付账款、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应付利息、应付

股利、固定资产清理、工程

物资、专项应付款

1、“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611,715,410.17元，

上期金额426,005,630.24元；

2、“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本期金额1,392,087,

998.89元，上期金额959,698,954.20元；

3、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1,031,

682.87元，上期金额299,514.73元。

1、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

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2、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项

目。

3、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调减“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313,037,636.12元，

上期金额220,730,319.03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

留存收益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期金额0

元，上期金额0元。

（五）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六）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简称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

欧普照明电器（中山）有限公司 欧普电器

上海尚隆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尚隆

上海酷普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酷普

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乾隆

欧普灯饰（中山）有限公司 欧普灯饰

欧普照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欧普香港

Opple�Lighting�International�DMCC 欧普迪拜

Opple�Lighting�South�Africa�(Pty)�Ltd 欧普南非

Opple�Co?peratief�U.A. 欧普UA

Opple�Lighting�B.V. 欧普BV

Opple�Lighting�India�Private�Limited 欧普印度

Opple�Lighting�GMBH 欧普德国

欧普道路照明有限公司 欧普道路

上海靓纯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靓纯

上海普诗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普诗

上海豪时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豪时

上海欧普为尚建材有限公司 欧普建材

欧普灯饰销售有限公司 欧普灯饰销售

上海欧普杰灯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杰灯

上海欧普先亨建材有限公司 欧普先亨

上海欧普隆先照明有限公司 欧普隆先

上海欧普准凌建材有限公司 欧普准凌

欧普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欧普集成家居

PT�Opple�Lighting�Indonesia�International 欧普印尼

Opple�Lighting�Solutions�(Thailand)�Co,Ltd 欧普泰国

欧普智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智慧

欧普（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欧普电商

欧普（江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节能

欧普（中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智能

苏州欧普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智能

OPPLE�LIGHTING�VIETNAM�CO.�LTD 欧普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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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1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

2019年4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海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听取，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九）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年度合并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99,223,477.11元，其中母公司当期实现净

利润657,416,957.54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5,741,695.7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857,242,645.34元。

本公司拟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4元（含税）。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为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主要用途为：贷款、外汇交易、贸易融资、海外投资等，授权有效

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在前述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他管理层成员决

定申请授信的主体及相应担保的措施、授信的银行及使用授信的主体，具体授信协议的期限，自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协议之日起不超过三

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2《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开展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3《关于2019年度开展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4《关于2019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王耀海、马秀慧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5《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王耀海、马秀慧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6《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7《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8《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丁龙、齐晓明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公告2019-021《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2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的公告》。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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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1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于

2019年4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会芳女

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

规定；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报告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则的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1《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的相关情况，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六）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年度合并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99,223,477.11元，其中母公司当期实现净

利润657,416,957.54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5,741,695.7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857,242,645.34元。

本公司拟以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4元（含税）。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监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事项符合公司运营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规定，同意公

司上述利润分配事项。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建立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关联交易的审议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6《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1、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财政部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变更的决策程序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8《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20名激励对象因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条件；3名激励对象因未达业绩考核指标，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期权未能解锁/行权。 同意对前述激励对象未能解锁/行权

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予以回购、注销。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根据《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符合行权/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的行权/解锁手续。

详见公司公告2019-021《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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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现将欧普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 、“本公司”或“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58号《关于核准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数量5,8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14.94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66,52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55,844,076.84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810,675,923.16元。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31071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81,937.03万元，产生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871.91万元，手续费用1.62�万元，

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0.85万元（低于500万且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5%），剩余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0万元。 绿色照明生产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展示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完成投入。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制定了《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募集资金的

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等情况。本公司已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出，均按照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凡涉及募集资金的支出由具体使用部门或单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提

出募集资金使用申请，经该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后，报财务负责人审核，并由总经理签字批准。 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应报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于2016年8月19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渣

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欧普” ）与中信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监管协议》”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方

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过程中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募集资金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于2016年8月15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行名称 账号 金额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00000501511122901 13,000.00

2 交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674018800018077 69,406.72

合计 82,406.72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00000501511122901 -

2 交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674018800018077 -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芦墟支行 487169009384 -

合计 -

注：2017年9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芦墟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经批准已完成销户，2018年6月，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

交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完成销户。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均已销户。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8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86,652.00

减：发行费用 5,584.41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1,067.59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1,937.03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80,068.95

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 1,868.08

加：募集资金累计理财及利息收入 871.91

其中：以前年度募集资金理财及利息收入 833.85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理财及利息收入 38.06

减：累计理财及利息收入转出 -

减：累计手续费支出 1.62

其中：以前年度手续费支出 1.59

本报告期手续费支出 0.03

减：本报告期理财余额 -

减：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85

募集资金余额 -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868.08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止2016年8月15日，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

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置换金额占

比%

1 绿色照明生产项目 56,659.04 36,000.00 19,196.16 19,196.16 53.32

2

展示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47,132.62 32,067.59 14,881.57 14,881.57 46.41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194.64 13,000.00 12,751.12 12,751.12 98.09

合计 123,986.30 81,067.59 46,828.85 46,828.85 57.77

2016年11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共计46,828.85万元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

第310916号《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欧普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出具了无异议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46,828.85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6年11月24日，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同意以共计 46,828.85万元的募集资金

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以募集资金46,828.8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46,828.85万元。

自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完成后，公司未再进行募集资金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苏州欧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6亿元（含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授权公司及苏州欧普管理层负责具体办理实施，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授权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滚动

使用。

1、公司于2016年9月1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认购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

下：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S款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2.95%

产品起息日 2016年9月1日

产品到期日 2016年12月15日，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赎回日期

理财金额 300,000,000.00

赎回日期 2016-12-15

赎回金额 180,000,000.00

理财收益 1,527,534.25

赎回日期 2017-1-6至2017-12-13

赎回金额 112,000,000.00

理财收益 3,140,635.61

赎回日期 2018-3-1

赎回金额 8,000,000.00

理财收益 368,284.93

期末投资份额 -

2、苏州欧普于2016年12月22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芦墟支行认购了《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

产品类型 保本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3.4%

产品起息日 2016年12月22日

产品到期日 2017年1月9日

理财金额 15,000,000.00

赎回日期 2017年1月9日

赎回金额 15,000,000.00

理财收益 25,150.68

期末投资份额 -

3、苏州欧普于2016年12月22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芦墟支行认购了《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

产品类型 保本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3.4%

产品起息日 2016年12月22日

产品到期日 2017年2月8日

理财金额 10,000,000.00

赎回日期 2017年2月8日

赎回金额 10,000,000.00

理财收益 44,712.33

期末投资份额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结余的金额0.85万

元（低于500万且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5%）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完毕。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

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修订）》（上证公字

［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认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欧普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过核查之后，我们认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地反映了2018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上网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3、《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2月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1,067.59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8.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937.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本

报告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本

报告期

期末累

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绿色照明生产

项目

-

36,

000.00

36,

000.00

36,

000.00

-

36,

217.68

217.68 100.60

2016-

12-31

16,

498.78

是 否

展示中心及营

销网络建设项

目

-

32,

067.59

32,

067.59

32,

067.59

1,

868.08

32,

624.93

557.34 101.74

2015-

12-31

注1 注1 否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

13,

000.00

13,

000.00

13,

000.00

-

13,

094.42

94.42 100.73

2016-

12-31

注1 注1 否

合计 -

81,

067.59

81,

067.59

81,

067.59

1,

868.08

81,

937.03

869.44 101.0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来安排营销项目进度， 报告期末已完成募集资金

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先期投入自筹金额为46,828.85万元，置换金

额为46,828.85万元；2017年1月1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公司未再进行

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苏州欧普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时，尚有0.85万元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展示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旨在提升公司整体的管理运营能力、研发能力和竞争力，促进公司整体经营

效益的提升，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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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委托理财金额：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中短期、风险可控的、不同货币计价的理财产品及其他风险可控的类固定收益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子公司包含“控股子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 ，以下统称“子公

司”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中短期、风险可控的、不同货币计价的

理财产品及其他风险可控的类固定收益产品。现金管理金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的人士在额度范围之内对现金

管理事项进行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理财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均为信誉好、规模大、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交易对

方与公司在产权、资产等方面互相独立，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现金管理时，均由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具体理财产品合同或协议书。

（一）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对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及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方向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耀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宜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48,327,477.30 7,333,445,311.85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76,274,631.95 4,337,272,762.68 3.2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8,269,240.04 -216,917,466.30 -37.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63,224,498.23 1,482,757,714.83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134,196.47 70,166,631.74 2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086,090.10 36,219,646.66 1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7 1.91 增加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9 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5,27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26,571,751.63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23,951.7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89,900.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6,926.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300,100.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58.65

所得税影响额 -11,123,786.82

合计 46,048,106.3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6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348,214,286 46.05 348,214,286 质押 8,361,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马秀慧 141,142,856 18.67 141,142,8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耀海 136,614,994 18.07 136,614,994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26,992 2.65 20,026,992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481,237 0.72 5,481,237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320,721 0.70 5,320,721 无 0 其他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135,779 0.68 5,135,779 无 5,135,77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4,653,288 0.62 4,653,28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11,271 0.53 4,011,271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875,147 0.51 3,875,147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26,992 人民币普通股 20,026,992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5,481,237 人民币普通股 5,481,23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320,721 人民币普通股 5,320,721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135,779 人民币普通股 5,135,779

南通恺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53,288 人民币普通股 4,653,2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1,271 人民币普通股 4,011,27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875,147 人民币普通股 3,875,147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3,398,631 人民币普通股 3,398,63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资源

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777,005 人民币普通股 2,777,00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2,746,687 人民币普通股 2,746,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90,557,797.90 494,124,513.14 -41.20%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86,969,889.33 - 100%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理财产品从其他流

动资产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9,782,435.13 3,543,260,556.04 -98.03%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理财产品从其他流

动资产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5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0,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致

在建工程 28,741,747.87 12,430,567.31 131.22%

主要系本期崖门工厂生产设

备安装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5,122,234.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外汇远期合约的核

算由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负债所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 1,290,437.12 -100.00%

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 将外汇远期合约的核

算由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负债所

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36,639,918.20 1,370,119,252.73 -38.94%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材料采购

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4,335,484.64 268,389,221.01 -38.7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计提的

奖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509,088.14 -7,781,899.66 42.06%

主要系本期受汇率变动影

响， 外币折算产生的汇兑损

失减少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10,200,392.72 6,976,589.09 46.21%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76,652,278.37 56,606,776.26 35.41%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费用增

加所致

研发费用 65,766,239.36 42,573,561.58 54.48%

主要系本期研发模具投入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809,735.67 17,880,486.40 -33.95%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706,177.33 9,267,403.06 177.38%

主要系本期存货减值损失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33,101,712.15 20,805,977.35 59.10%

主要系本期外汇掉期业务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97.11 -79,953.64 102.5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净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19,717.74 2,016,804.89 69.56%

主要系本期维权胜诉收到的

赔偿款项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50,065.68 465,921.74 189.76%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 1,194,405.89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出口

退税款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546,544,797.34 1,075,415,001.71 43.81%

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84,952,489.40 172,591,050.10 -50.78%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增值

税和所得税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8,269,240.04 -216,917,466.30 -37.50%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32,777,760.41 20,826,823.67 57.38%

主要系本期外汇掉期业

务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2,412.37 4.86 49,537.24%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收到的现金净额增加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7,651,749.90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购

置生产设备的保证金，

本期无此业务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5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

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2,793,650.00 100,000,000.00 -37.21%

主要系本期偿还的银行

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62,825.70 765,324.89 91.14%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银行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95,540.8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支付限制性

股票回购款， 去年同期

无此业务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64,852,016.50 100,765,324.89 -35.64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852,016.50 -765,324.89 -1840.62%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01,455,413.24 -111,025,026.65 -81.45%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

生的净现金流入减少所

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491,213,211.14 315,946,560.25 55.47%

主要系去年投资活动产

生的净现金流入增加导

致本期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较高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289,757,797.90 204,921,533.60 41.40%

主要系本期初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较高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耀海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欧 普 照 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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